附件4
管理机构：
1. 营业执照；
2. 合伙协议（或公司章程）；
3. 登记备案证明；
4. 实缴出资证明材料；
5. 管理机构或其主要股东、普通合伙人和在管基金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或财务报表；
6. 子基金管理机构需根据申报方案提供以下证明材料之一：
（1） 子基金管理机构或其主要股东（公司制）、普通合伙人（合伙制）累计管理的实缴基金规模不低于10亿元，且在前述所管理基金中，至少投出过1个独角兽项目或1个总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上市公司或3个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项目的证明材料；
（2） 对于天使母基金过往已合作的子基金管理机构，需列明其过往已设立基金（与天使母基金合作设立的子基金）的投向与深圳市产业匹配度、所投项目发育情况、政策目标落实情况、投后管理配合情况、过去三年绩效评价结果，且提供天使母基金自上个合作子基金已经完全退出的证明材料。
7. 核心团队及高级管理人员无犯罪记录证明；
8. 内部治理架构：管理和投资运作规范，具有完整的投资决策程序、全面的风险控制机制和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
9. [bookmark: _Hlk31978334]子基金管理机构新设方案说明函（子基金管理机构已设立情况除外）：说明函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子基金管理机构设立背景、公司名称、注册地、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实缴资本、股东结构及实际控制人（图表配合文字详细说明）、股东介绍、管理团队介绍（图表配合文字详细说明，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计划在深圳配置不少于X人的团队，其中已确定人员X名，计划招聘人员X名等内容。全体团队成员列表应包括但不限于姓名、职务、年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加入团队时间、职责分工情况、共同合作经历、常驻深圳办公或在深圳缴纳社保情况、所获荣誉、代表案例等)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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